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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 語 課 程

P A R T O N E



01
自109學年度經教育局核定為「雙語課程學校」，

113學年度邁入第五年實施雙語教學。

雙語課程學校
https://www.ypppt.com/



•以七年級童軍課「認識校園」單元課程活動為例

雙語版「誠正國中校園導覽簡介」

校園雙語環境與課程結合











閱 讀 課 程

P A R T T W O



七年級閱讀創課

•

• 設計圖書館

• 書架上的現代詩

• 圖書館導覽

•

• 漫畫奇幻生物

• 妖怪密碼

• 奇幻變裝趴

• 奇幻說書人

• 奇幻文學

•

• 療癒繪本

• 讀者劇場

• 閱讀處方箋

• 生活劇場

• 療癒文學



讀 報 教 育

閱讀知識王競賽



畢 業 條 件

P A R T T H R E E



01 02 03•

領域學習課程成績：

四大領域以上，其各
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
績，均達丙等(60分)
以上。

上述兩項條件皆須
符合，准予畢業，
學校發予畢業證書。

日常生活表現：

上課總出席率至少
達三分之二以上，
且未滿三大過。

畢業成績門檻



升 學 積 分

P A R T F O U R



適性入學

108方案 基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

總積分(108)=多元學習(36)+會考(36)+志願序(36)

多元學習

36分

均衡學習21分

服務學習15分

志願序36分

服務學習總計12分、

均衡學習總計24分(健體、藝術、
綜合與科技等4領域及格)

國中教育

會考

36分

多元學習

36分

均衡學習24分

服務學習12分



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

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

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
類
別

項
目

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

志願序 36分
36分

第1~5志願
35分

第6~10志願
34分

第11~15志願
33分

第16~20志願
32分

第21~30志願

同校、兩個以上科別連續選填，
則視為同一志願

多
元
學
習
表
現

均
衡
學
習

36分

上限24分
6分

符合1個領域
0分

未符合
健體、藝術、綜合、科技四領域
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及格者。

上限12分
4分

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

1. 由國民中學學校認證。
2. 採計期間為113學年度（七年級）上學期至115學年度（九年級）

上學期，採計原則依「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
換採計原則」辦理。

服
務
學
習

國
中
教
育
會
考

五
科

36分

上限35分
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. 國文、數學、英語、

社會、自然五科，各
科按等級加標示轉換
積分1-7分。

2. 寫作測驗1-6級分轉換
積分0.1-1分。

A++ A+ A B++ B+ B C
寫
作
測
驗

上限1分

1分 0.8分 0.6分 0.4分 0.2分 0.1分

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

總積分 108分




